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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左贡县
临时用地管理和补偿标准的通知
为加强临时用地管理,规范临时用地行为,切实维护临时用地土地权利人与用地者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临时用地补偿标准制定工作的函》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经研究，决定规范我县临时用地管理和补偿标准。

一、界定临时用地使用范围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临时使用,不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使用后可恢复的土地(通过复垦可恢复原地类或者达到可供利用状态)。临时用地具有临时性和可恢复性等特点,与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无关的用地,使用后无法恢复到原地类或者复垦达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土地,不得作为临时用地使用。临时用地的范围包括:

(一)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的直接服务于施工人员的临时办公和生活用房,包括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工棚等使用的土地;直接服务于工程施工的项目自用辅助工程,包括农用地表土剥离堆放场、材料堆场、制梁场、拌合站、钢筋加工厂、施工便道、运输便道、地上线路架设、地下管线敷设作业,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取土场、弃土(渣)场等使用的土地。

(二)矿产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勘查、水文地质勘查等,在勘查期间的临时生活用房、临时工棚、勘查作业及其辅助工程、施工便道、运输便道等使用的土地,包括油气资源勘查中钻井井场、配套管线、电力设施、进场道路等钻井及配套设施使用的土地。

(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

二、临时用地选址要求和使用期限

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使用临时用地时应坚持“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使用后土地复垦难度较大的临时用地,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铁路、公路等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应科学组织施工,节约集约使用临时用地。制梁场、拌合站等难以恢复原种植条件的不得以临时用地方式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可以建设用地方式或者临时占用未利用地方式使用土地。临时用地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能够恢复原种植条件,并符合《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中申请条件、土壤剥离、复垦验收等有关规定。

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城镇开发边界内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期限应当与临时用地期限相衔接。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从批准之日起算。

三、临时用地原则

(一)依法用地原则。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严格控制占用基本农田,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环境保护红线;不得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依法申请并严格按照批准文件规定的用途、范围使用土地。

(二)依规补偿原则。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按照本补偿标准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与有关土地权属主体签订临时用地合同,并按照补偿政策标准及合同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

四、临时用地补偿

(一)规范补偿事项。按照临时用地使用期限,第一年用地补偿包含青苗补偿费和土地租赁费两项之和,第二年起(含第二年)用地补偿只包含土地租赁费用。

(二)规范补偿及租赁标准。青苗补偿费参照《昌都市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平衡意见》文件执行。如左贡县征收土地补偿政策标准根据规定发生调整的,临时用地青苗补偿费同步调整。土地租赁费参照《昌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昌都市各县（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昌政发〔2021〕9号）文件及青苗补偿费综合计算。为确保新旧补偿标准有序衔接，本次土地租赁费按征地补偿标准/30年土地承包期和青苗补偿费加权平均后确定。具体补偿标准详见（附件1）。

（三）土地租赁费核算原则

1.租赁期短于半年的，按半年进行核算土地租赁费；

2.租赁期长于半年，短于一年的，按一年进行核算土地租赁费。

五、临时用地管理

(一)建设项目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必须向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并经有权机关批准。使用林地、草地的,还应当提交林草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形成审查结论;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申请资料和初审意见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形成审查结论。审查不通过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临时用地合同签订。临时使用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的,由申请人与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临时使用已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的,由申请人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临时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申请人与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签订,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指导。涉及承包土地(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应先征得承包权人书面同意。临时用地的补偿费按本通知执行,合同报县自然资源局备案;临时使用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的,土地租金收入纳入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全额缴纳同级国库。

(三)临时用地使用人应当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数额，将复垦所需资金预存入双方约定银行的“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并与县自然资源局、银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土地复垦方案》应综合考虑损毁前的土地类型、实际损毁面积、损毁程度、复垦标准、复垦用途和完成复垦任务所需的工程量等因素确定复垦费用金额，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但第一次预存的数额不得少于总金额的20%，余额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预存，在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届满前一年预存完毕。列入国家和自治区重大建设项目清单的，可由项目业主单位或临时用地使用单位办理银行担保函代替预存土地复垦费，担保函应载明银行担保责任，担保期与土地复垦义务存续期相同，不得附加限制期限。

临时用地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的，同步推送同级税务部门，由临时用地申请人办理完税手续。

(四)临时用地使用人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1年内完成土地复垦,因气候、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复垦的,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延长1年。临时用地使用人可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工作计划分期支取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临时用地使用人应在复垦期限届满60日以前完成土地复垦施工,向批准临时用地或受委托负责复垦验收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验收申请。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土地权利人或其代表进行现场踏勘。通过验收的,向临时用地使用人发放土地复垦验收合格确认书,临时用地使用人可凭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确认书向银行及相关部门申请退支取预存的相关费用。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土地使用者足额缴纳土地复垦费,由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使用土地复垦费组织复垦。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已开展临时用地补偿的项目,按原双方约定单价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临时用地补偿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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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5日
 左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5日印发        

附件1：
临时用地补偿标准表
	序号
	地类
	青苗
	土地租赁费（元/年·亩）
	第一年用地补偿（元/亩）
	第二年起(含第二年)用地补偿（元/亩）

	1
	农用地
	1800
	1850
	3650
	1850

	2
	建设用地
	规划区内
	/
	/
	1192
	1192

	3
	
	规划区外
	/
	/
	715
	715

	4
	未利用地
	其他草地、冰川及永久积雪、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
	/
	477
	477

	5
	其他土地
	上述之外的其他陆域地类
	/
	/
	1668
	1668


注：该标准为指导价格，具体价格以实际权利人协商确定的价格为准。



